
立法会十七题：香港旅游发展局与本地旅游业界的合作  

＊＊＊＊＊＊＊＊＊＊＊＊＊＊＊＊＊＊＊＊＊＊＊＊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今日（十二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就谢伟俊议员的提问的书面答复： 

 

问题： 

 

  香港旅游发展局（旅发局）每年举办多项大型推广活动，藉以吸引旅客来港。

关于旅发局在举办该等活动时向本港旅行社提供的赞助，政府可否告知本会，是

否知悉： 

 

（一）旅发局曾否赞助本港任何旅行社的广告或宣传费（包括在本港及海外刊登

及播放宣传广告）；如有，过往三年旅发局有哪些推广活动涉及类似赞助、每年

动用多少政府拨款赞助本港旅行社的广告费、所有曾获广告赞助的旅行社名称及

赞助款额为何； 

 

（二）鉴于据报，有旅发局职员指出，二○○九年旅发局首办「夏日流行音乐节」

时，仅赞助一间旅行社在海外刊登广告的一半广告费，其它旅行社连争取的机会

也没有，安排涉嫌违反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当局有否彻查及跟进该个案；

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三）旅发局赞助旅行社广告费的原因为何； 

 

（四）旅发局有否既定程序处理申请和审批上述赞助费；如有，详情为何；旅发

局有否准则，以确保公平、公正和合理地批出赞助费；  

 

（五）有否定期透过公开及适当途径，向外公布上述赞助费的开支；如有，详情

为何；如没有，原因为何；及 

 

（六）有否公布第（四）项的程序及准则，让全港旅行社知悉需在甚么情况下和

按甚么程序申请赞助费；如有，详情为何；如没有，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问题的六个部分，我的回复如下： 

 



（一）香港旅游发展局（旅发局）在举办大型项目及活动（例如美酒佳肴年、香

港节庆年等）时，一直以来都会伙拍业界进行推广工作，以吸引更多游客参加这

些活动。合作推广的形式包括合资刊登广告、制作宣传刊物等。 

 

  过往三年，旅发局在与本地业界合作推广方面的开支，请参阅附件。 

 

  期间，旅发局曾与七家旅行社进行合作推广，并就有关的合作推广项目签订

正式合作协议，当中的保密条款，列明除非双方同意，否则不能公布与合作相关

的任何资料。旅发局已分别征询了该七家旅行社，他们均不同意公开其名称及合

作协议内的其它资料。 

 

（二）旅发局一贯欢迎所有业界就旅发局的活动提出合作建议。就二○○九年的

「夏日流行音乐节」而言，根据旅发局的回复，当时只有一家本地旅行社就此项

活动向旅发局提出合作建议。旅发局强调曾就上述合作项目进行调查，认为当中

不涉及违规情况，而审批过程亦符合旅发局既定的财务政策及程序。 

 

（三）旅发局希望借助业界伙伴的宣传及销售网络，将旅发局活动的讯息直接传

递到更多旅客，推动他们前来香港旅游。 

 

（四）一直以来，旅发局每年均举办「香港旅业展望」演示文稿会，向本地所有

业界、团体和公司介绍来年的工作计划，并欢迎他们与旅发局合作进行推广。旅

发局收到业界的合作建议后，会考虑有关建议能否配合旅发局的推广策略及目

标，及是否有助扩大旅发局推广工作的成效，以达到宣传香港及鼓励旅客购买香

港游产品的目的。如果业界的建议符合这些条件，旅发局会按现时的财务政策及

程序进行审批，当中包括按既定的合作金额审批权限，由局内主管级职员批出合

资金额，然后与业界订立正式合作协议，落实执行有关合作项目。 

 

（五）自二○○八年起，旅发局每年均会向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来年

的工作计划及建议推广预算，有关预算按不同策略重点分类，当中有关「与旅游

业界加强合作」的建议开支，已经包括了与本地业界合资推广项目的部分。现时

旅发局年报内的年度财务报表中，并没有分项列出与本地业界合资推广项目的开

支，旅发局会考虑日后如何公布这方面的资料。 

 

（六）旅发局为了加强现行与业界的合作机制，除了透过上述每年的「香港旅业

展望」演示文稿会外，也计划利用将于明年初推出的全新旅业网（PartnerNet），

邀请业界就年内不同的推广项目提出合作建议。旅发局并会整理有关合作的申请

和审批程序及准则，透过发放电邮及上载于旅业网等方法，告知本地所有业界。



旅业网是旅发局为本港及各客源市场的旅游业界开设的免费网上平台，载有旅发

局各项推广活动、与旅游业相关产品及香港的最新资料，方便业界推销香港。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６时１９分 

 


